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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5F
聯絡人：科員顏婉娟
聯絡電話：02-89953219
傳真電話：02-85211593
電子郵件：fern2734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社字第11300437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J00P009688_1130043738_113D2021139-01.pdf、

113J00P009688_1130043738_113D2021140-01.pdf、
113J00P009688_1130043738_113D2021141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113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-文化健康站實

施計畫」更新附件資料、對照表及「113年度縣市政府核

定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經費表」各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113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-文化健康站實施計

畫」更新附件資料辦理。

二、因應物價快速上漲，本會特修正旨揭計畫附件資料，增加

文健站基本業務費每站新臺幣2萬元整，以補貼實際課程材

料、文具及食材等成本需求。

三、本會補助貴府經費，詳如「113年度縣市政府核定文化健康

站實施計畫經費表(H)」，請於申領本案第二期款時，併同

調整經費後之修正計畫書、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函送本會

辦理撥款，或於結報作業時一併辦理。

四、後續請貴府依計畫規定於114年3月31日前，將113年度成果

報告書、經費結報明細表及賸餘款函向本會辦理結報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AB11300063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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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113年承辦本會文化健康站縣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單位
副本：東西區文健站專業服務團隊、本會社會福利處

42


